如皋市人民医院污水处理运维项目
技术服务询价文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请按以下要求提供报价及说明。
1． 询价范围：如皋市人民医院污水处理运维服务。
2． 服务期限：服务期拟定三年，合同一年一签。
3． 付款方式：
每月支付上月运营维护服务费（根据上月考核结果进行相应扣除服务费用），付款前乙方需出具税务部门开具的正式发票、经甲乙双方确认的《第三方运维考核表》、其他材料（每月污水第三方检测报告等）。
4． 项目地址：如皋市人民医院本部（如城街道宁海路278号）及尘洁分院（如城街道仙鹤路99号）
5． 服务要求：
5.1.出水水质：达到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18466-2005预处理标准，《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》GB/T31962-2015和排污许可证内其他相关技术标准等，满足通过生态环境局、疾控中心、住建局等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要求。
5.2.设备维护和保养：负责运营期内污水站设备的保养，小型维修，保证设备满足运行。
5.3.运维台账：建立健全运维台账：满足运营要求，值班人员资格证、运行日志、交班记录等记录内容详细完整，可随时备查。
5.4.检测设备：配备水质日常COD、氨氮、PH值检测仪器等用品。
5.5.服务人员：乙方要指定不少于一人全权全程负责本项目服务的落实，包括服务的咨询、执行和后续工作；服务人员至少3人，均须持证上岗，年龄不超过60周岁。
5.6.规章制度：乙方需制定严格的工作制度、工作流程、管理制度及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等。
5.7.服务响应时间：乙方确保本部污水处理站24h*365天，污水站有人值守，项目负责人必须每周至少进行一次现场巡检，并做好记录。如有数据异常应及时处置处理并告书面报告甲方，确保污水中COD、氨氮、PH、流量等在线监测数据符合环保部门要求，达标排放。简易故障3小时内排除完毕。
6． [bookmark: 5.3_主要技术要求][bookmark: 4.3_浆叶搅拌机]考核标准：
考核办法：按月考核。（考核标准详见附件1《如皋市人民医院污水处理运行维护考核方案》。）
7． 验收：
验收分为月度验收和年度验收：月度验收由甲方组织。每年度(即合同履行每满一年)后，甲方及聘请第三方对乙方服务进行评价，评价合格继续履行下一年合同，如经评价乙方上年度履行合同不合格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；验收时，业主甲乙三方必须同时在场，乙方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内容规定的，甲方有权拒绝验收。乙方应及时按规定和甲方要求免费进行整改，直至验收合格，方视为乙方按规定完成服务。验收合格的，填写《履约验收报告》。
8． 售后服务:
乙方提供服务的质量保证期为自服务通过最终验收起1个月。服务期内，乙方应提供相关服务支持。
9． 报价明细表:
报价明细表
项目名称：如皋市人民医院污水处理运维服务
项目编号：JSZC-320682-NTJW-C2025-00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内容
	单位
	数量
	上限单价    （元/年）
	上限总价
（元/年）
	报价单价
（元/年）
	报价总价
（元/年）
	备注

	1
	污水处理运维服务
	项
	1
	495000.00
	495000.00
	
	
	

	总 计
	
	
	


注：
1.本报价总价款包括服务期间必须的人员经费、在线监测仪器运维费与数据管理、每月例行第三方检测测费、设备材料维护和保养费(含1000元以下易损件费用，不含大修费用)、自行分析化验费、办公材料费、交通运输费、保险费、专家论证、设计、验收、人员培训、税金等除水电费外一切与本项目相关费用，成交价之外乙方不再支付任何费用。
2.项目执行期内因工作量变化而引起的服务费用的变动，在双方事先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签订补充合同，但因此而增加的服务费用不得超过原签订金额的10%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单位：
报价日期：

询价人：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
2025年  月  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1：
如皋市人民医院污水处理运行维护考核方案
1. 考核原则
工作人员遵守医院和公司规章制度，履行工作职责，按规范进行操作。甲方考核小组定期及不定期抽查考核。
2. 考核小组：由甲方后勤保障部或其他领导部门组成。
3. 考核办法：按月考核。
甲方根据每月考核得分支付当月运维服务费用（考核表如下），满分100分足额支付当月运维费用；当大于等于90分时按照考核结果，扣除罚金后（若有）支付本月运维服务费用；低于90分但高于等于75分时，除按照考核结果进行经济处罚外，每下降1分扣除500元；75分以下，除按照考核结果进行经济处罚外，每下降1分扣除1000元；连续2个月低于75分甲方将单方面解除合同并保留追究责任权利。
	如皋市人民医院污水处理运行维护考核表

	考核内容
	考 核 要 求
	分值
	扣分
	备 注

	基本要求
	设备运行完好
及定期巡检
	70
	
	院方监管过程中发现有设备未及时保养、运行明显异常未及时维修的，1次扣5分；值班人员未定时定期对本部、分院设备进行巡检和投药的，1次扣5分，2次扣10分并处罚500元。3次拒不改正院方单方面解除合同。

	
	场地卫生及文明操作
	
	
	环境卫生脏乱差，堆放无关物品、地面有烟头、地面有垃圾、桌面凌乱等一次扣2分； 

	
	人员配置及在岗在位
	
	
	1. 值班人员配备不符合合同约定，发生一次扣5分，2个工作日内未整改到位扣15分并处罚500元，5个工作日内未按合同规定配置人员院方将解除合同，并扣除当月运维费用；
2. 值班人员脱岗一次扣5分，二次扣15分，处罚500元，三次院方将解除合同并扣除当月运维服务费。

	
	设备故障处理等响应及时性
	
	
	设备发生故障后半小时内未及时响应，一次扣5分，4个小时内故障未处理完成一次扣10分。 

	
	第三方检测
	
	
	每月第三方检测中有一项数据超标的，当月考核扣5分，有2项超标的，当月考核扣15分，连续2个月出现数据超标的，院方将解除合同，并扣除当月运维服务费。

	
	污水排放不达标/在线监测数据超标
	
	
	因人为因素当天在线监测数据超标一次扣5分，二次扣10分；不论任何原因导致日均值超标的，一次扣15分，并处罚1000元。数据超标后未及时在省、市环保平台标记的，一次扣2分。
运营期间如被环保、疾控等相关部门检查到运维方污水排放不达标的，一切后果由运维方承担，且甲方有权对运维方进行2000-5000元处罚；若被环保、疾控等相关部门检查到属违法行为的，由运维方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及经济处罚。

	工作制度
	投诉、监管
	30
	
	被医院感控科等部门投诉查实后1次扣5分；不服从院方临时工作安排或抵制上级部门检查的1次扣10分；值班人员与院方管理人员发生吵架1次扣10分并处罚500元；发生打架1次甲方扣除当月运维服务费用并立即解除合同。

	
	制度建设
	
	
	各项运维管理制度、人员职责制度、持证情况、各工艺段操作规程、工艺参数等未上墙公示的，缺失1项扣5分。

	
	台账资料
	
	
	日常运维台账缺失、造假、不完整的1次扣2分；因台账不完整被上级部门查处造成影响的1次扣10分并处罚1000元。

	[bookmark: _GoBack]安全管理
	安全操作
	10
	
	发现不按安全规定操作（如高空作业不系安全绳等）或设施设备安全措施不到位（如无安全围栏、人员防护面具过期等）的一次扣5分；造成责任事故影响工作的，一次扣15分并处罚2000元。如运维期间出现重大安全事故、严重违反甲方管理制度的，或被上级部门立案调查的，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，并要求成交人赔偿相应的损失。

	
	合 计
	100
	
	



